
荆州区海伦堡玖悦府项目“11·13” 一般高处坠落
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11月13日9时50分左右，荆州区郢城镇海伦堡玖悦府项目发生

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54号），成立市政府荆州区海伦堡玖



悦府项目“11·1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组长由市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由市纪委监委、市公安局、

市总工会、市住建局相关人员担任，并聘请专家参与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

不放过”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经专家技术鉴定、综合分析，

认定事故性质，查清事故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发生经过、原因和

有关企业情况，查清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

单位的处理意见，总结事故主要教训，提出整改和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荆州区海伦堡玖悦府项目“11·1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

是一起员工违规作业，企业管理不到位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情况

1. 建设单位：荆州市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房地

产公司”)成立于2019年07月15日，注册地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庄王

大道6号（红星广场）第1栋2单元23层2号，注册资本：10,000万元，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03MA499Y880M，法定代表人为谭美姣。经营

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租赁；建筑工程；物业管理、酒店

管理。

2. 施工单位：广东禾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润公司”)

成立于2011年06月30日，注册地位于茂名市电白区水东街道迎宾大道70

号创业大厦8楼D1区，注册资本：15,00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55778878576，法定代表人为朱忠明。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

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监理。一般项目：土石方

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禾润公司最近于2023年11月07日取得安



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JＺ安许证字（2023）023692，最近更新有

效期：2026年11月07日，发证机关：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3年

03月30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禾润公司核发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证书编号：D244073408，对该单位明确资质类别及等级为：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有效期至2023年12

月31日。2023年09月16，禾润公司明确何佳为海伦堡玖悦府房地产项目

二期工程项目经理，一级建造师，注册编号：粤1442022202303829。

3. 监理单位：湖北中南华大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

公司”)成立于2003年07月01日，注册地位于武汉市硚口区长丰乡罗家墩

（广电江湾新城）11幢1单元2层2号，注册资本：3,000万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201047510183599，法定代表人为方友良。经营范围：许

可项目包括建设工程监理；水运工程监理；公路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

设监理；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工

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华

大公司最近于2020年04月03日取得由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的工程

监理资质证书，证书编号：E142003701，对华大公司明确资质类别及等

级为：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以上资质有效期至2025年4月3日。华大

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任命杜其睿为海伦堡玖悦府房地产项目二期工程项

目总监理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号：00502626。

4. 劳务分包单位：荆州市同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

辉公司”)成立于2019年04月18日，注册地位于荆州开发区北京东路，注

册资本：50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00MA498REW05，法定

代表人为易中华。经营范围包括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建筑工程、市政



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河湖整治工程、路桥工程、涵洞工程、拆除工

程、钢结构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消防工程、防水工程、防腐保温工程

的施工；水暖安装、房屋维修；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提供劳务服务；机

械设备租赁。

（二）项目相关情况

项目名称为海伦堡玖悦府房地产建设项目；地点位于荆州区人民北

路东侧，少康路北侧；项目建设内容：13栋高层住宅，6栋多层住宅，1

栋保障性用房，1栋6班幼儿园，临街商铺、1栋集中商业及可售商业3-5

层，公共配套设施等。总计容面积24.6万方。2022年6月15日，荆州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9年8月19日，荆州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9年11月15日，下

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22年6月20日，海润房地产公司与禾润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2020年4月，海润房地产公司与华大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监理

合同》。2022年5月，同辉公司与禾润公司签订了《海伦堡玖悦府房地产

建设项目（A区）二期工程混凝土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并附有《安全

管理协议书》。2022年5月，同辉公司与禾润公司签订了《海伦堡玖悦府

房地产建设项目（A区）二期工程钢筋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并附有

《安全管理协议书》。2022年5月，同辉公司与禾润公司签订了《海伦堡

玖悦府房地产建设项目（A区）二期工程模板工程分包合同》，并附有

《安全管理协议书》。2022年5月，同辉公司与禾润公司签订了《海伦堡

玖悦府房地产建设项目（A区）二期工程脚手架工程分包合同》，并附

有《安全管理协议书》。

（三）事故发生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项目参建各方按要求签订了承包、监理、分包合同，并签订了安全

生产协议。禾润公司明确了荆州区海伦堡玖悦府项目施工工程主要管理

人员，相关安全管理人员具备相应资质，制定了安全生产相关管理制度

和操作规程。海润房地产公司明确了荆州区海伦堡玖悦府项目现场负责

人，明确了安全管理职责。华大公司明确了荆州区海伦堡玖悦府项目监

理与相关服务监理组人员及职责，编制了《安全生产监利实施细则》及

《监理实施细则》。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10月19日，荆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对海伦堡玖悦

府项目下达停工整改通知后，现场开始停工整改。11月12日下午，同辉

公司建筑架子工班组长曹华勇安排万汉波组织外架班组对4#楼、5#楼楼

层临边防护及外架整改。由于整改所需的钢管不够，而3#楼的施工已基

本完成，11月13日，万汉波到3#楼拆卸楼梯临时扶手及电梯井水平防护

钢管，准备将钢管运至4#楼，用于楼层临边防护及外架整改。9时50分左

右，当万汉波拆卸到3#楼23层电梯井水平防护钢管时，不慎从23层电梯

井跌落至电梯井底。工友徐群芳听到响声后立即拨打120。10时左右，

120急救车到现场，10点05分左右，安全员曾青春带领施工人员董剑林、

洪浩、苏文龙、欧成将万汉波抬出3#楼，120医务人员抢救后，宣布死

亡。 

（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发地点为荆州区海伦堡玖悦府项目3#楼电梯井内，该项目位于荆

州市荆州区郢城镇复兴大道与荆州大道交汇处。



事发时，万汉波不慎从3#楼23层电梯井跌落至电梯井底。3#楼23层

电梯井防护被拆卸，3#楼23层电梯井水平防护钢管、脚手架、脚手板被

破坏，3#楼楼梯临时扶手已拆卸至23层。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万汉波（死者），男，汉族，1986年1月10日出生。

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2万元。主要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

抚慰金等因劳动关系产生的各项费用，无其他经济损失。

（七）当天天气情况

2023年11月13日，阴转晴，最高温度12℃，最低气温4℃，东北风2级。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2023年11月13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同辉公司辅助工徐群芳拨打了120急

救电话。10时左右，救护车到达现场，医务人员紧急抢救，于10时5分宣

布万汉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禾润公司、同辉公司与相关单位

共同成立应急小组，采取了现场管控措施防止二次事故发生；立即组织

人员对电梯井内坠落者进行救助。事故发生后，相关公司成立了善后处

理小组，开展安抚沟通工作，于11月17日与家属达成协议，11月18日，

死者遗体火化。

（二）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发时，项目安全员曾青春在叠墅区巡逻，于9时50左右听到现场传

来声响，立即赶至3#楼现场了解情况，发现万汉波跌入电梯井，随后立

刻联系项目其他同事参与现场救援，并立即上报项目经理何佳。10时20



分左右，何佳向公司区域总经理周迪汇报；10时14分，华大公司总监杜

其睿将事故情况上报荆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三）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善后处理过程平稳有序，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建筑架子工万汉波安全意识薄弱，安全知识欠缺，在进行拆卸3#楼

23层电梯井水平防护的高处作业时，未将安全带挂在固定的挂点上，不

慎从电梯井跌落，导致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分析

1. 同辉公司作为分包单位，施工安全管理存在重大隐患。一是安全

培训教育落实不力。未对施工人员万汉波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二是安全

管理存在缺陷。同辉公司安全员毕磊不清楚安全管理职责，毕磊于2023

年10月15日变更到海伦堡玖悦府项目任安全员，未办理人员变更手续，

到事故发生时仍不清楚工地安全情况，存在不履职情况。三是特种作业

管控不到位。未认真检查特种作业人员是否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

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架子工同班组人员李勤执业资格证为建

筑架子工证，证号：鄂D022020000054，于2023年9月27日过期，事故发

生时证书已经过期，公司仍然安排其进场作业。

2. 禾润公司作为总包单位对施工人员管理不到位，对现场安全管理

不到位。一是封闭管理存在漏洞。施工现场未完全封闭，门禁管理存在

问题，对进场施工人员未进行打卡登记管理，人员随意进入施工区域。

二是停工现场管理不到位。对停工期间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未

编制停工期间的安全管理方案，安全员巡视无值班交底、无交班记录。



事故发生时未对3#楼进行巡视，未发现3#楼有施工人员进行高空作业。

三是本质安全落实不力。未在高空作业区域提供可靠的安全带挂点。四

是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到位。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安全员更换未办理

手续，2名安全员离职后未按要求补充配备，施工现场仅一名安全员，施

工现场无足够的安全员进行安全管理巡视。

3. 华大公司作为监理单位，在对项目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管理漏洞。

事故当天无监理人员到3#楼进行巡视，未能发现3#楼有施工人员进行高

空作业，未发现施工人员未正确系挂安全带。对施工单位2名安全员离职

后无新安全员补充到项目的情况未督促整改，未审核分包单位特种作业

人员资格证。

4. 海润房地产公司作为作为荆州区海伦堡玖悦府项目建设单位，对

施工现场的管理存在漏洞，未能督促参建各方落实现场施工安全管理。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

1. 同辉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

不到位，未对劳务人员万汉波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违反了《湖北省安全

生产条例》的规定。不具备法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安全管理人员不具备

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不清楚事故现场安全情况，对安全生

产进行现场监督检查不到位，违反了《湖北省安全生产条例》和《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规定。未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违反了《湖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的规定。特种作业证书过期后仍安排进

场作业，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规定。



2. 禾润公司对施工人员管理不到位，对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施工

现场未完全封闭，对进场施工人员未进行打卡登记管理，违反了《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的规定。事

故发生时未对3#楼进行巡视，未发现3#楼有施工人员进行高空作业，违

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规定。安全员更换未办理备案手

续，2名安全员离职后未按要求补充配备，违反了《湖北省建设项目施工

现场从业人员配备管理办法（试行）》（鄂建文〔2022〕12号）的规

定。未在高空作业区域提供可靠的安全带挂点，违反了《安全生产法》

的规定。

3. 华大公司作为监理单位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施工现场

巡视不到位，未能发现并及时制止违规行为。事故当天无监理人员到3#

楼进行巡视，对施工单位安全员配备不足的情况未督促整改，违反了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规定。

4. 海润房地产公司对施工现场的管理存在疏忽，未能督促参建各方

落实现场施工安全管理。

（二）有关监管部门履职情况

2013年10月8日，荆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对海伦堡玖悦府二

期项目下达安全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建议立即停工整改。鉴于该项目

整改落实不到位等情况，10月19日，荆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又

对其下达了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停工整改通知书，并督促现场进行全面停

工整改。此后，荆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分别于10月24日、11月2

日、11月9日三次对施工现场进行监督，发现安全隐患仍未整改到位。事

故发生时，海伦堡玖悦府二期项目仍处于停工整改阶段。2023年度，荆

州区郢城镇政府到海伦堡玖悦府二期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3次。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免于追究责任人员

万汉波，男，同辉公司建筑架子工，安全意识薄弱，安全知识欠

缺，在进行拆卸3#楼23层电梯井水平防护的高处作业时，未将安全带挂

在固定的挂点上，不慎从电梯井跌落，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

直接责任，因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

（二）建议追究事故单位责任人员

1.何XX，男，禾润公司项目经理。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保证施

工现场本质安全，未组织好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事故发生负

有责任。责成荆州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给予行政

处罚。

2.易XX，男，同辉公司主要负责人。现场安全管理不力，未落实员

工安全教育培训，未组织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开展隐患

排查，未及时发现员工违规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责成同辉公司

依据公司相关规定给予处理。 

3.毕XX，男，同辉公司安全员。未做好现场安全管理，未及时制止

员工违规行为，不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对事故发生负

有责任，责成同辉公司依据公司相关规定给予处理。

4.杜XX，男，华大公司项目总监，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

施工现场巡视不到位，未能发现并及时制止违规行为，对施工单位安全

员配备不足的情况未督促整改，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责成华大公司依

据公司相关规定给予处理。



5.高XX，男，海润房地产公司项目负责人，对施工现场的管理存在

疏忽，未能督促参建各方落实现场施工安全管理，对事故发生负有责

任，责成海润房地产公司依据公司相关规定给予处理。

（三）建议事故责任单位处理意见

禾润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对施工现

场管理不到位，未保证施工现场本质安全，未配备足够的安全管理人

员，未及时纠正作业人员的违规作业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责成

荆州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四）其他建议

荆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未认真落实行业安全监管责任，对

建筑工程领域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虽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建设项目下

达停工整改通知，但对事发项目事发前存在综合风险分析不足，导致督

促对所辖区域内的在建工程项目安全监管责任落实缺乏更加完善的方法

和手段，责成其向荆州市住建局作出书面检查并抄报荆州市安委会办公

室。

荆州区郢城镇政府未认真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责任，虽对该项目多次

开展安全检查，但检查流于形式，属地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预案未结合

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对事发项目存在的安全本质风险辩识不足，对辖区

工程领域安全生产监管不到位，督促辖区企业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不到

位，责成其向荆州区安委会作出书面检查并抄报荆州市安委会办公室。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认真吸取该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深入查找安全隐患和安全生产

薄弱环节，强化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促进安全健康发展，提出如下措施

建议：



涉事企业应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分析事故原因，举一反三，查

漏补缺，进一步落实各方安全职责。

（一）禾润公司要全面落实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安全

管理人员的配备，加强现场安全巡查，组织有关人员全面开展生产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对特种人员持证上岗及高处作业情况的检查，进

一步落实全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

（二）华大公司要履行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法定职责，在实施中

要进一步提高、落实对施工现场安全的巡视，及时发现施工现场的安全

隐患，制止违章作业。要强化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和履职，对

分包单位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的检查。

（三）海润房地产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应全面履行各项职责，督促参

建各方完善安全责任体系、制度，加强对人员的管理，加强对施工现场

参建各方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的督导。

荆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要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行业监

管责任。要进一步明确责任，探索工作方法，加强对安全监管人员的安

全教育和培训，提升执法能力和水平，强化安全执法检查；要针对此次

事故要制定切实有效的专项方案并组织落实，全面压实相关单位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

荆州区郢城镇政府要切实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责任，督查检查要细

致、深入，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修订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预案，强化辖

区工程领域安全生产监管，督促辖区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